
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  函 (稿)

 

地址：32441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1段115號
承辦人：周育如
電話：(03)4223214~219
電子信箱：starlacasa@cycu.org.tw

受文者：本市各市立國小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壢國教字第11000072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習計畫及時程表

主旨：有關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桃園市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小組辦理

「國中小各校人權議題種子教師增能扶植培訓研習」之「人

權教材包研習」，請各校派員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: 110年10月28日(下午13:30-16:30)
三、研習地點:中壢國中2樓校長會議室

四、參加研習之教師，請上桃園市教師系統報名(報名網址:https:/
/drp.tyc.edu.tw/TYDRP/Index.aspx)， 研 習 代 碼 為 :J00022-
210900003，所屬學校，在教師課務自理下，請惠予公(差)假
登記。

五、為響應環保，請教師自備環保杯；因本校車位有限，請與會

人員共乘或是以機車代步前往。

六、本市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小組織成員，擔任此次研習之工作人

員，請准予公(差)假登記所需之差旅費由「教育部補助本市

辦理精進教育計畫」下支應。

七、有任何問題請聯繫中壢國中人權專輔周育如老師，電話(03)
4223214分機轉219。

八、附上研習計畫乙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
副本：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李冬梅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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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稿代簽 檔　　號：110/119/01

保存年限：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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